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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工业大学文件

工大发〔2020〕38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成立北京工业大学
档案校史工作委员会的通知

各二级机构：

为全面加强对学校档案校史工作的领导和统筹，提高档案校

史工作水平，经 2020 年 5 月 26 日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

定，成立北京工业大学档案校史工作委员会。

一、主要职责

档案校史工作委员会是学校档案校史工作的一级议事协调

机构，负责领导学校的档案校史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1. 积极宣传并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档案工作的政策法规，审

查学校档案工作以及信息化建设的规划、计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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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审查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和重要的规章制度；

3. 研究决定档案、校史工作的重大事项；

4. 协调在档案形成、管理、利用方面涉及多部门协同的相

关工作；检查督促学校及部门档案工作“三纳入、四同步”的执

行情况；

5. 对各部门档案工作进行检查、考核与评估；

6. 协调在校史馆展陈更新、校史资料征集和编研、及其他

校史文化建设中涉及多部门协同的工作。

二、组成人员

主任委员：负责档案校史工作的校领导；

委员：档案馆（校史馆）馆长、校长办公室主任、党委组织

部部长、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人事处处长、教务处处长、财

务处处长、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、学生处处长、就业创业指导中

心主任。

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档案馆（校史馆），办公室主任由档案馆

（校史馆）馆长兼任。

北京工业大学

2020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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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档案工作“三纳入、四同步”制度

“三纳入”制度

1. 档案工作纳入领导议事日程，明确分管领导，能及时解

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；

2. 档案工作经费纳入学校当年预算，确保“人、财、物”

的到位，为档案工作的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；

3. 档案工作发展纳入年度计划，档案部门每年有计划

有总结。

“四同步”制度：即档案工作与科研、重大项目等各项活动

实行“四同步”管理。

1. 下达计划任务同时提出文件材料的归档要求；

2. 检查计划进度同时检查文件材料形成情况；

3. 评审鉴定成果同时验收鉴定档案材料的完整、准确、系

统情况；

4. 上报登记和评审奖励科技成果以及科技人员提职考核，

档案部门同时出具专题归档情况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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